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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
沪医保规〔2023〕5 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管理
规范基本医疗保险用药服务的通知

各医保定点零售药店：

为保障参保人员购买医保药品，加强和规范医保定点零

售药店（下称“定点药店”）基本医疗保险用药服务管理，

促进医保基金安全和合理使用，根据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

督管理条例》《上海市基本医疗保险监督管理办法》《零售药

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》《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

行办法》《处方管理办法》等国家和本市相关规定，现就进

一步加强定点药店管理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购药人员身份核验

（一）定点药店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执行实名购药管理的

规定，核验参保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凭证，做到人证相符。

（二）为保证用药和个人账户资金安全，参保人员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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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不得代购药品。因特殊情况至定点药店购药确有困难的，

可委托代购药。代购药受托人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和委

托人社会保障卡等基本医疗保险凭证（以下简称“医保卡”）。

二、加强代购药登记管理

（三）定点药店应在显要位置设置代购药登记提示，在

开展代购药登记管理时，需记录代购药名称、购药数量以及

委托人、受托人证件号等信息，在结算单据上注明“代购药”。

（四）定点药店应妥善保管代购药登记记录，以备核查。

鼓励定点药店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开展代购药登记、管理

工作。

（五）发现一人持 2 张以上（不含 2 张）医保卡要求购

买医保药品等异常购药行为的，定点药店不得向其提供配售

服务，并及时向医保管理部门报告。

三、规范处方药外配和非处方药（OTC 类）配售服务

（六）定点药店应当根据《处方管理办法》等处方药品

外配服务的有关规定，向参保人员提供处方药品的配售服务。

对不符合外配处方要求的，将外配处方予以退回，并记录在

案。

（七）定点药店应当按照行业主管部门对相关药品配售

服务规范，在向参保人员提供非处方药品配售服务时，严格

执行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的有关规定，遵循因病施治、合

理用药原则，指导参保人员合理购买和使用基本医疗保险用

药范围内的非处方药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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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加强配售药品费用和行为管理

（八）对参保人员配药情况超出规定范围的，可临时暂

停其医保卡在定点药店刷卡结算功能，由医保管理部门及时

进行审核。经审核未发现明显异常的，于审核完毕当日恢复

其医保卡在定点药店刷卡结算功能。

（九）医保管理部门运用智能监控等手段，对参保人员

单日刷卡次数、单次刷卡购药数量或费用明显超出合理范围

等情况加强审核监督。发现定点药店及其工作人员、参保人

员有违反基本医疗保险规定行为的，医保管理部门将依法依

规处理；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公安机关处理，依法追究法律责

任。

（十）定点药店应健全内部医保管理制度，加强药店有

关人员对购药行为的动态监测及预警，登记并报告不合理购

药的情形，及时予以干预并追究药店工作人员的责任。定点

药店应在医保服务区、收银柜台等关键位置配备相关监控设

施，做好监控及存储设备日常维护工作。如发现冒用医保卡、

贩卖医保药品等欺诈骗保行为或线索的，定点药店应及时向

所在地医保管理部门反映。

各定点药店要认真贯彻落实通知要求，同时对参保人员

做好宣传和解释工作。

本通知自 2023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8 年 4

月 30 日。原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管理规范基本

医疗保险用药服务的通知》（沪医保规〔2021〕25 号）同时

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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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上海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委托代购药登

记记录样张

上海市医疗保障局

2023 年 4 月 2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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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上海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委托代购药登记记录样张

代购药

日期

委托人

姓名

委托人

医保卡号

代购药品

名称

代购药品

数量

受托人

姓名

受托人

证件类型/证件号

受托人

联系电话

登记

药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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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各区医疗保障局，市医疗保障局监督检查所、市医疗保险事业管

理中心，上海医药商业行业协会，上海中药行业协会，各药品经

营连锁公司。

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25 日印发


